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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恶化与气候变暖等外部因素对经济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造成负

面影响,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成为全球共识。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并在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中国

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的引领者之一。中国于2020年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也将催生巨大的绿色投融资资金

需求,绿色金融的作用有待更进一步发挥。从绿色金融的概念出发,并通过进一步阐述绿色金

融的国际进展,形成绿色金融发展三阶段的特点分析,明确当前《巴黎协定》已推动绿色金融发

展进入新阶段。在此全球宏观大背景下,立足“双碳”目标对经济社会传统发展方式与新兴发展

力量的影响,结合对绿色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及市场定价方面的主要功能的分析,从政

策、市场、生态融合发展等角度分析了要实现“双碳”目标,将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在对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现状进行梳理后,深入分析了“双碳”目标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作用空

间及深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从政策、市场、配套建设、国际合作等角度对未来绿色金融高

质量发展的方向进行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以绿色金融助力中国“双碳”目标按期

实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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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发展理念开始引发各国关注,在此背景下旨在发

挥金融对绿色发展积极作用的政策与实践逐步推进。绿色金融在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矛盾率先爆发的

发达国家先行萌芽,随后在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2016
年,G20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虽然直至目前,全球尚未形成对绿色金融内涵的统一解释,但以支持经济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金融基

本成为绿色金融的共同要求。近年来,疫后经济复苏中“绿色复苏”成为国际主流经济政策之一,叠加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持续深化,绿色金融也在持续发展。

一、绿色金融的概念及国际发展

(一)绿色金融的概念

诸多学者、国际组织以及政府机构对绿色金融进行了定义,但尚未形成共识。国外学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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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zar[1]认为绿色金融是支持环境保护的必要金融手段,是连接金融产业和环境产业的重要桥梁。

Cowan[2]认为,绿色金融属于绿色经济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旨在为绿色经济的资金问题提供金融支持。
随后,Labatt等[3]提出绿色金融指的是支持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险转移的一系列金融活动。

在2016年中国官方正式给出绿色金融定义之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界定了绿色金融。高建良[4]提

出,绿色金融即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

促进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此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和秀星[5]认为绿

色金融是金融业在贷款政策、贷款对象、贷款条件、贷款种类和方式上,将绿色产业作为重点扶持项目,从
信贷投放、投放总量、期限及利率等方面给予第一优先和倾斜的政策。王军华等[6-7]则认为绿色金融是指

金融在经营活动中要体现“绿色”,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通
过其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2007年,中国开始绿色金

融实践,原国家环保部联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了“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的绿色金融政策。潘岳[8]指出,绿色金融是环境

经济政策中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信贷、保险、证券、产业基金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以促进节能减排

和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王遥[9]认为,绿色金融是“环境保护”范畴下的概

念,目的是通过金融手段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多样化,解决的是污染防治及生态平衡方面的问题。西

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等[10]研究认为绿色金融是以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金融

活动。一方面,实现金融业自身营运的绿色特性,促使金融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依靠金融机制影响

企业的投资取向,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明

确绿色金融的含义: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
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的金融服务。

 

(二)绿色金融的国际进展

1.环境污染问题催生绿色金融萌芽

绿色金融发展的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前,环境污染问题催生绿色金融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复苏也造成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发多国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绿色发展

理念的初步形成促使绿色金融萌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约半个世纪,世界各国为提升现代工业生产效率而使用煤炭作为燃料,为

提高农业产量而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等,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显著增长及自然环境的破坏。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经济空前发展的同时,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趋加

剧,“伦敦雾霾事件”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缩影,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已深度影响公众

的正常生活与身体健康,也引发学界、政界等多领域对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深刻关注,环境经济学逐渐进入

公众视野。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开创性著作《寂静的春天》,描述人类

活动所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反噬人类发展安全的笔触引发当代环境保护运动,随后在金融业

也掀起实践浪潮。1972年,遵循现代“同类最佳”原则的德赖费斯第三世纪基金(Dreyfus
 

Third
 

Century
 

Fund)成立,标志着环保意识投资理念的兴起,同时期开始出现众多重视“环境、民众权利和消费者保护”
理念的基金投资机构,逐步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CSR)的初始样态[11]。同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

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该会议为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代表团探讨保护世界环境战略问

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阐述了国际组织和参与国所提出的26
项原则和7点共同看法,以指导与鼓励人类保护与改善环境。1987年2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主席挪威工党领袖布伦特兰夫人发表著名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

续发展”概念并给出明确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12]。

1989年3月,埃克森·瓦尔迪兹号(The
 

Exxon
 

Valdez)油轮在阿拉斯加州触礁,导致原油泄漏,附近海域

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弥补此次漏油事件造成的巨额损失,投资者琼·巴伐利亚(Joan
 

Bav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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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起者,引领一批在美国对社会负责任且具备前瞻性的环保主义者及投资者共同成立了非营利组织

环境责任经济联盟(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
 

CERES),该联盟持续倡导将

气候变化纳入商业风险[10]。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理论指导的初步兴起组成了早期绿色金融萌芽的外

部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运动共同形成了绿色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绿色金融雏形渐生。

2.发展中的绿色金融内涵持续拓展

绿色金融发展的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到2015年,绿色金融内涵开始丰富。除基于生态环境

治理的现实困境而引发的金融需求外,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质量进一步提升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使

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气候投融资与环境(E)、社会(S)、公司治理(G)投资等新议题也开始被纳入绿色金融

的广义范畴。在此阶段,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WB)、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

及德国复兴开发银行、法国开发署等双边机构,以及多边及双边基金成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先锋。

1992年5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首个为控制二氧化碳

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给人类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国际公约,旨在将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

稳定水平,掀起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新金融。成立于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前夕的全球环境基金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最初作为试点项目设在世界银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
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倡议,目的是帮助支持全球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球环

境基金受托成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六个公约中资金机制的

运作实体。1994年,全球环境基金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完成重组,并与世界银行分离,成为独立

运作的金融机构,为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域、土地退化、臭氧层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相关的项

目提供赠款,以此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其决策过程与项目实施的参与。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里约

地球峰会期间发出金融倡议,希望金融机构能把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决策过程,发挥金融力量促进

可持续发展。此后,在此国际框架下陆续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里路线图》及《哥本哈根协议》等重要协

定,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持续加深。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发达国家

每年筹集1
 

000亿美元资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援助,同时呼吁建立新的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
mate

 

Fund,GCF)。2013年12月,落户于韩国的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正式启动工作。2015年,绿色气候

基金开始正式运作。绿色气候基金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限制或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并逐步适应

气候变化,促使其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性发展途径的范式转变。与国际实践相伴而生的是绿色金融的共

同倡议,包括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1992年)、赤道原则(2003年)、责任投资原则(2006年)、联合国可

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2009年)、全球价值银行联盟(2009年)、可持续银行网络(2012年),以及联合国环

境署金融倡议发起的可持续保险原则(2012年)等。可持续金融倡议对于绿色金融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成熟的市场主体更加多元,与此相呼应的ESG实践也与相关金融倡

议共同显现。ESG概念最早来源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Who
 

Cares
 

Wins,该研究成果由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发布。报告指出,资本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纳入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

的商业价值,并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发布了《弗雷什菲尔德报告》,该
报告论证了ESG与上市公司估值之间的相关性,即ESG属于股票估值的影响因素之一。ESG投资理念

在资产管理领域逐渐深入,国际投资机构对ESG价值驱动力因素的关注逐步加深[13]。内涵进一步丰

富,成为绿色金融第二阶段的重要特征。

3.《巴黎协定》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

绿色金融发展的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今,应对气候变化为主旋律的金融实践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迈

入新阶段。虽然早期各国已开展气候领域的金融合作,但部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尚不坚定,导致

全球性的发展合力受到较大挑战,直至《巴黎协定》的正式签署。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第21届会议上通过,由175个国家元首及各国代表于

2016年4月正式签署。《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2℃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的长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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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目标的形成,在各国

碳中和目标要求下,需要全球各方进行快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革。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存在很大的缺口,绿色金融被赋予更高的责任和更多的期待。在此阶段,与气

候变化共识深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围绕绿色金融而开展的系列突破性国际合作。2016年,中国以

轮值主席国的身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

报》推动形成绿色金融发展的全球共识,并成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Green
 

Finance
 

Study
 

Group,

GFSG),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在研究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议题被写入领

导人峰会成果文件中,推进了环境风险分析、环境数据可得性、可持续资产证券化、可持续私募股权投资

和风险投资、可持续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在该小组的影响下,多个国家已经在绿色金融体系与政策

建设方面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国家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绿色债券市场,其中一些国家开始发行主权或

准主权绿色债券,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合作交流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虽然2019年G20取消了可持续金

融研究小组(原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于2018年更名为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但2021年意大利

作为G20主席国再次恢复了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并将其升级为工作组,由中国和美国任联合主

席,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风险,落实加强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等。
绿色金融网络(NGFS)是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另一生动实践。201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多家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绿色金融网络,旨在强化全球对于实现《巴黎协定》所需各项行动的共

识,加强金融体系在管理风险和调动资本方面的作用,从而构建更广泛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背景,并帮助

国际社会更好认识和管理有关气候变化的金融机遇和风险。NGFS是全球唯一一个将中央银行和监管

机构集合在一起的论坛,自成立以来通过强化气候风险监管、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实践,为金融部门

环境改善和气候风险管理做出贡献,并动员金融业大力支持经济向可持续方向转型,成功地推动了全球

范围内多项绿色和低碳投资。截至2022年2月14日,NGFS共有108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以及17
个观察员机构。此外,包括全球绿色金融中心联盟、可持续银行网络、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可持续金融

标准技术委员会等在内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组织也在持续发展。
至此,以英国、欧盟、中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逐步构建了自身绿色金融体系、培育了绿

色金融市场,“绿色新政”“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规划”等国家级战略在世界各国提出,从国家层

面为绿色金融发展构筑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对绿色金融在标准制定、产品和服务发展、国际合作深化

等各项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绿色金融与“双碳”目标实现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①。“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中国经济正从

“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已呈明显下降态势。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

新旧动能转化趋势不断增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正在调整,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

进②。2021
 

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显示,2020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

48.4%,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下降40%~45%的任务。然而,要实现“双碳”目标,仍需要百万亿元资金

投入,绿色金融仍将在支持“双碳”目标实现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一)“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021年10月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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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68.htm? gov。
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zdwz/2019-02/18/c_11241276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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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构成中国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总纲领和顶层设

计,对碳达峰阶段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任务做出具体部署,构筑了中国“双碳”目标实现的基本路径。规划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需要从经济体系、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城乡规划、碳汇功能及国际贸

易等多方面做出阶段性安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全方位绿色转型。
一是“双碳”目标推动传统发展方式的变革。“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致使中国面临着碳减排

的重大压力,而基于基础能源结构的特点,传统高碳行业、建筑及交通等基础性行业等将迎来发展方式的

重大变革。以高碳行业为例,从细分行业领域来看,生产和供应电力、蒸汽和热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非金属矿产业,石油加工与炼焦,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等作为高耗能行业,是中国目前主要的碳

排放行业。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数据显示,2000—2019年上述五大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持续

走高,其中生产和供应电力、蒸汽和热水行业碳排放量增加最为明显,其2019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46
亿吨,接近2000年的4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产业的碳排放量也出现了明显的持续

性增加,而生产和供应电力、蒸汽和热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四个高碳行业的营业收入在2019年工业总营业收入中占比分别达到7.56%、6.59%、5.60%
和6.20%,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这意味着实现“双碳”目标对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将产生重大影

响,既要以保障经济稳定安全运营为前提,又要确保“双碳”目标的全面实现,也意味着传统发展基础与发

展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二是“双碳”目标催生新兴发展力量的衍生。既然传统发展方式需要“革新”,“腾笼换鸟”的过程中

“双碳”目标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引发的能源革命或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以可再

生能源领域为例,中国“双碳”目标提出后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发展取得瞩目成绩。根据国家

能源局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突破3亿千

瓦,海上风电装机跃居世界第一①。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34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

机的76.1%。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2021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48万亿千瓦时,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29.8%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和《氢
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再次拓宽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机遇,而目前中国也已成为特

高压领域、风光电能产业链领域的领先者,尤其依托中国全产业部门的发展优势,未来基于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还将进一步扩散。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新的产业机遇,也在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的活力。以中国“光伏扶贫”为例,其主要是在屋顶和农业大棚上铺设太阳能电池板,通过“自发自用、
多余上网”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经济化利用,在安徽、青海、宁夏等地也已陆续涌现多个光伏扶贫的典型案

例。2021年6月,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面向

有丰富屋顶资源、较高开发利用积极性、较好的电力消纳能力以及开发市场主体基本落实的地区推动整

县光伏,也将进一步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事实上,“双碳”目标带来的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由此或将对社会问题起到积极的改善

作用。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村空心化为例,由于工业发展相较于农业发展能够带来更显著的经

济收入,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人口转移,尤其是就业人口向城镇倾斜导致农村“留守”问题突出,缺乏必要

劳动力的农村经济又陷入恶性循环。而在“双碳”目标下,不仅是类似光伏扶贫项目所带来的产业机遇,
还包括农业领域蕴含的丰富的碳汇资源有望成为未来可变现的碳资产,农村资产的增值及产业优势的发

挥将为吸引人才留在农村提供扎实的内生动力,由此缓解乡村发展疲软等社会问题。相似的逻辑同样可

以应用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中,中西部地区的风光资源优势将真正转变为发展优势。

(二)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三大功能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3月研究确立了“三大功能”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明确指出包括资源

配置、风险管理及市场定价功能在内的绿色金融“三大功能”将切实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

5

王遥,任玉洁 “双碳”目标下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

①
②

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225/c1004-32316933.html。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shuju/2022-01/29/content_5671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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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绿色金融的发展将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资金支持。2021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的通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通知》等多份文件明确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等阶段性

目标,分解“双碳”目标社会任务,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打下基础。各行业各领域全面的绿色低碳发展也

意味着巨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在“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中表

示,“双碳”目标巨大的资金缺口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填补,引导私人与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尤为

重要。金融资源的引入为人力、科技、数据等各类要素的集聚提供了明确的信号与方向。一方面,随着中

国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不断成熟,市场主体越发多元,尤其是绿色发展的红利持续显现,未来金融将进一

步向绿色领域倾斜;另一方面,绿色金融的发展可有效限制资金进入高碳及高耗能等污染性产业,挤出效

应也将使得绿色发展的比较优势更为突出。
第二,绿色金融能够有效降低气候环境风险带来的影响。近年,“绿天鹅”事件频发,成为经济发展的

威胁,气候相关风险备受关注。气候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如澳洲山火、郑州洪水等极端自然灾

害为物理风险,该类风险或将导致财务损失、通货膨胀等,从而影响经济稳定性。在“双碳”目标提出之

后,国家积极寻求经济与能源转型,出现市场主体对传统制造业、化石能源业等产业发展存疑的客观情

况,转型风险开始显现,尤其碳密集型企业被重新定价。在此过程中,不仅高碳企业自身面临获取外部认

可的危机,持有高碳企业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也因非理性认知而增大,进而对金融稳定性造

成影响。而绿色金融的应用则引导市场主体理性,客观地将环境气候风险纳入管理范畴。一是通过研究

开发环境风险度量工具,能够识别并量化该类风险,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同时引导主体采取规避风险的积

极手段;二是通过推动信息披露,有效促进投融资方深化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在倒逼企业

注重自身转型布局之时为金融机构提供投融资风险判断的实施依据。
第三,绿色金融能够引导形成合理的市场定价。目前,环境效益与气候风险尚未内生化,部分金融机

构现阶段只能对绿色企业、绿色项目进行识别并发放统一的利率优惠,未能有效反映绿色资产真实内部

价值。而绿色金融尤其是其中的碳金融则为合理的市场定价提供了有力借鉴。随着中国全国性碳市场

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有别于区域碳市场差别碳价的统一碳价格,且当前第一个履约周期结束后碳市场总

体运行平稳,虽然平均碳价仍低于2020年达到《巴黎协定》温度目标所需的40~8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

价格,但已显示出中国将环境影响外部性内部化的良好开端。而基于碳交易所形成的碳配额抵质押等金

融手段也进一步拓展碳资产的金融属性,成为企业融资的新渠道。虽然中国尚未完全开放碳市场衍生

品,但从欧盟等地区已有实践来看,随着碳市场的越发成熟,包括纳入主体范围的拓展、机构投资者入市、
碳金融衍生品的开放等,未来基于碳交易所形成的定价将不断优化。

(三)“双碳”目标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更高需求

在“双碳”目标下,国内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新的需求,以碳中和为目标的政策措施会从需求和供给

两方面提升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从需求端来看,与减少碳排放、减少污染等指标直接相关的绿色金融

投放要求将进一步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供给侧来看,“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政策的升级以

及绿色投资红利显现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产品与服务创新积极性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在

供需两侧共同发力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市场将持续快速扩容①。
第一,需要更加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激励。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是中国绿色

金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经验。进入“双碳”时代,绿色金融的发展要更加精准、更加有力,这意味着政府

需要出台一系列力度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低碳项目扶持政策与措施,包括逐步推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

扩容、发挥财政对绿色低碳活动的补贴和减税激励作用等以及其他可以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的金融激

励政策等;金融体制机制设计方面,当前包括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银行考核机制、环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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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课题组.碳中和愿景下的绿色金融路线图研究[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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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绿色项目担保和贴息等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已经为提升各类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回报形成

积极的外部激励作用,但多个手段的应用尚处于初期,未来系列工具的普及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需要更多的绿色低碳投融资产品和服务满足更多元的市场。基于中国碳达峰目标、技术进步、

金融约束等因素的考虑,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使用宏观经济学内生增长模型,估算出中国

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需要自2021年起投资14.2万亿元①。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总投资额,清华大

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使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设置多种政策和温控目标

的情景研究估算出在2050年实现2℃温控目标和1.5℃温控目标分别需要在2020—2050年投资127.24
万亿元和174.38万亿元[14]。根据落基山研究院与中国投资协会合作出版的《零碳中国·绿色投资蓝皮

书》中的估算,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需要在30年内撬动70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②。实现碳中和目

标,需要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将带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优化

项目方面的诸多投资机会,例如充电桩建设、自动化和电气化交通设施、新建绿色建筑及既有建筑绿色改

造等项目,以及风电、光伏、绿色氢能等绿色能源类项目。绿色投融资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将提升市场上

绿色主体的种类和数量,进而要求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在气候投融资与高碳行业转型

领域,融资结构与方式的调整、传统金融服务创新升级势在必行,形成更多新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才能更充分地满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意。
第三,需要多种金融生态融合发展实现全社会的低碳变革。“双碳”目标的实现不是某个个体或某个

领域的个性化尝试,而是一场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这意味着绿色金融要延伸至各个领域。
譬如按照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环境质量与经济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拐点后,
经济发展过程才不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为了避免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绿色金融有必要与

普惠金融进行深度融合,以防范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陷入非理性发展的恶性循环。针对高碳领域,“双
碳”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就是推动棕色资产的绿色低碳转型。该类行业以高碳排放强度为典型特点,这
就要求绿色金融从支持“纯绿”产业,转向兼顾支持所有有利于低碳发展的绿色转型项目,即将绿色金融

的概念扩展到涵盖帮助棕色资产低碳转型的转型金融,以进一步增加其灵活性、针对性和适应性。

三、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基础及“双碳”目标下的新挑战

(一)中国已构建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2014年,在国家节能减排和环境

保护相关政策要求下,金融监管部门开始在信贷、保险、碳排放等领域进行绿色金融相关的制度建设,探
索通过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更多支持国内的环境保护工作,绿色金融发展初见雏形;第二阶段为

2015—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相关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健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相结合

推动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全面构建,绿色金融发展进入快车道[15];第三阶段为2021年至今,在“双碳”
目标下,绿色金融的主线更清晰、政策更完善、市场更积极。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构建了一系列在全

球具备领先水平的绿色金融政策和标准体系,初步形成了具备多层次产品和服务的绿色金融市场,以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与发展带动全国多地“多点开花”,并积极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为支持

“双碳”目标实现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一,全面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首次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写入国家战略。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原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了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并逐步推动构筑了

“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建立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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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目标提出后,各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包括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鼓
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长期稳定融资,研究设立国

家低碳转型基金等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
第二,持续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中

国人民银行牵头开展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围绕绿色金融通用基础标准、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绿色信用评

级评估标准、信息披露标准、统计与共享标准、风险管理与保障标准等展开了全面研究与制定工作,按照

“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原则有序推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构建,目前已经制定并实施多项绿

色金融标准。在2019年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基础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人民银行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统计和分类标准进一步完善,相继修订发布《关于修订绿色贷

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绿色融资统计制度》《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加强绿色标准协

同;2021年3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明确碳中和债相关机制的通知》,明确碳中和债

标准;202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和《环境权益融资工具》,为引导规

范金融机构环境披露工作、创设和推广环境权益融资产品提供标准支撑。
第三,逐渐多元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立足于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与体制机制基础,中国绿

色金融市场在2016年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各类市场主体表现活跃,已形成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体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

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2021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体量迅速扩张,全年国内新增绿色债券发行

规模(不含绿色地方政府债券)约6
 

072.42亿元,较2020年发行规模增加139%,发行数量为561只,同
比增加108%①。各地方持续开展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为钢铁、有色等20多个环境风险较高的行业

提供保障,此外气候巨灾保险、绿色畜牧业险、绿色建筑保险等多种创新险种不断涌现。碳交易市场试点

成效显著,对地方减排降碳发挥了较好的支撑作用。2021年7月,在试点碳市场运行的经验基础上,全
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首期将发电行业2

 

162家重点排放单位纳入管理,并按稳步推进的原

则,未来或将化工、石化、钢铁、建材、有色、造纸、民航等七个行业逐步涵盖,进行配额现货交易以及碳排

放强度管理;截至2021年末,全国碳交易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1.79亿吨,成交金额合计76.61亿元,远
超试点碳市场规模,履约完成率达99.5%②。

第四,初具成效的地方绿色金融创新实践。2017年6月以来,国务院先后在全国六省九地设立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各试验区根据自身特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创新路径,形成“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

央”的良好互动格局,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探索为全国绿色金融发展积累丰富的改革经验。在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方面,部分试验区结合自身产业特征以及绿色投融资需求,完善绿色项目、绿色企业标准,进
一步降低绿色识别成本,多个试验区均制定了符合地方特色的绿色标准,形成绿色金融地方实践的共同

目标与要求。在引导激励政策方面,多个试验区加强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产品、重大绿色项目的财税及

资金支持,以进一步提高投融资便利性,包括对成功发行绿色债券、成功上市的企业提供资金奖励,对金

融机构落地提供税收减免,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等,促进各类绿色金融要素和资源

的集聚,各试验区均成立了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在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下,各试验区绿色

金融市场稳步增长,也为全国层面推动绿色金融实践形成可参照的示范样本。
第五,不断深化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中国积极参与重要绿色金融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引领国际社

会关注绿色发展。在牵头推进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NGFS等全球性组织外,2018年11月,中英绿色

金融工作组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

4月,中国支持欧盟牵头成立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倡导各成员国开展绿色金融标准趋同等国际

合作。此外,中国积极支持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可持续银行网络(SBN)、全球绿色金

融领导力项目(GFLP)、多边开发银行与国际开发金融俱乐部(MDB-IDFC)、联合国旗下各项可持续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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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倡议,以及若干全球绿色金融科研联盟,推动绿色金融多边合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国与欧盟、英国、
法国、德国、卢森堡等国家和地区双边合作不断深化。

(二)“双碳”目标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挑战

第一,顶层政策体系约束力与执行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中国绿色金融相关顶层制度的法律约

束效力不足,除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外,在绿色金融领域仅有地方条例《深圳

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约束绿色金融相关活动。在产业、金融、环境和气候等领域绿色金

融上位法规存在缺位情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尚未纳入绿色

因素,使绿色金融相关投融资活动、信息披露等领域缺乏司法约束,目前仍然以部分强制与自愿性质为主

导,虽然曾出现过关于金融机构贷款人法律责任的司法判例,但仍未形成普遍性做法,强制力不足或违规

成本较低的情形降低了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
第二,现有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无法全面覆盖各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现有的绿色金融标准中已涵盖

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金融机构根据产业特性研发了系列绿色金融产品并取得一定成

效,但由于对于项目环境效益评估、碳排放核算以及信息披露等相关标准的缺失或高成本的评估核算技

术,该类项目的支持更多集中在项目建设阶段,对运营阶段少有涉猎,叠加金融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壁垒,
进一步导致诸多具有良好碳减排效能的运营项目未能获得低成本资金的支持。同时,由于项目建成后的

环境效益测算和披露制度仍有待健全,对金融投放的安全性与精准性造成一定影响。此外,产业链呈多

元化特点,单一的绿色金融标准难以全面覆盖产业发展全貌,如多晶硅等原材料的提取和制造属于纳入

“两高一剩”的有色行业,而其恰是新能源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广义的绿色金融标准与不断精细的

产业分工的错配,对绿色产业链的发展也将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应用有待加强。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其次为绿

色债券,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指数产品等存量规模相对较低,这与中国间接融

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不无关系,同时也与发展中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金融产品结构的集中化及产品的单

一化难以满足未来创新驱动的发展结构。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要从附加值较低的中间环节向研发与

服务两端延伸的发展需求,抑或是向尚未涉足领域的大胆投入,创新发展均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驱动

要素,而技术的兴起有赖于中长期的投入与孵化,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风险较大,需
要引入保险、融资担保、风险分担补偿基金等风险缓释机制,为绿色投融资提供保障。这意味着要打破传

统金融结构的融资惯性,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强化对绿色技术的支持与培育,发挥绿色直接融

资工具的风险投资作用与保险的风险管理作用。然而,当前绿色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风险缓释机制有待

完善,绿色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直接融资规模较小,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股票等直接融资发展水平较

低,难以满足符合碳中和目标的绿色低碳企业的融资和发展需求。
第四,碳交易市场及碳金融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环境效益外部性内

部化是关键,碳市场作为碳成本传递的重要抓手,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碳市场交易体制

尚未完全成熟,价格信号作用仍有发展空间。在试点积累经验基础上,全国碳市场已经正式启动运行,目
前交易品种只有碳配额排放权现货,碳远期、碳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品处于零星试点状态,林业碳汇等生态

碳汇价值的实现和流通仍然不畅。由于对碳排放权非标属性的限制,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少,主要的

参与方式为账户开立和资金结算,未能发挥金融机构在增强市场流动性方面的功能,导致碳市场中的金

融属性偏弱,碳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保持经济稳

定发展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碳市场的改革仍是一项复杂工程。
第五,环境和社会风险的管理能力与外部环境仍有待提升。目前,金融机构未掌握成熟的气候相关

风险管理方法学,难以科学量化评估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气候风险,未能了解气候风险与信用风险的传导

路径,也未将气候风险成本纳入经营考虑。新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未能全面解决,而避险情绪导致的传统

产业发展风险仍在延续,尤其是碳密集型行业融资收缩过快引发风险,部分金融机构采取一刀切的“运动

式”减碳方式,对煤炭、火电等化石能源行业“抽贷”“断贷”,融资收缩过快导致化石能源行业融资成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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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定程度提升了投资不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金融风险。而降低风险所需的技术工具与外部环境

仍有优化空间。一方面,国内仅有少数大型金融机构尝试开展环境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量化分析气候

相关风险,总体来看仍缺乏开展环境风险量化分析的专业技能[16];另一方面,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未完全符合碳中和要求,尤其是碳排放和碳足迹信息,碳排放、碳足迹的核查与验证等仍处于起步阶段,
缺少针对碳相关指标的大范围强制披露的实施方法,制约了监管部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可行

性,也不利于金融机构识别真实风险。
第六,绿色金融优势的发展有赖于与各领域政策的改革形成合力。金融发展有其内部逻辑,即使是

绿色金融发展也不能脱离其逐利性与安全性的基本要求,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也将增加投

资者的外在压力。而要形成绿色金融优势发挥的良好环境,需要与其他领域的制度改革共同发力。以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中国构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要把生态资源向生产力优势转变,就需要在自然资源产权体系构建、生态价值核算、生态产品交易、生态

补偿机制优化及风险管理领域齐头并进,其中涉及自然资源领域、财政领域、法律领域、产业领域等多重

要素。当前中国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尚在建立之中,从单一生态要素驱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向多元统筹驱动

的生态补偿机制正在构建,而只有多项制度的统筹推进才能突破金融体系的关键难点。

四、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展望

(一)注重绿色金融与多领域的协同发展

要全面准确理解“双碳”的内涵,将“双碳”的基本要求内嵌于引导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制度。一是有

序提高绿色金融与“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产业的协同性。要在强化“双碳”目标下产业发展引导与约束

的过程中,立足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根本要求,制定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具体路径、
服务重点和分阶段目标,将产业政策与现有标准体系的更新、新兴制度的建立等相联系,进而将产业约束

向绿色金融政策传导。二是有序提高绿色金融与其他金融供给的协同性。推动绿色金融与其他金融重

点发展领域的合作,如普惠金融、科技金融、乡村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打造“绿色+”金融体系,将绿色金

融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理念、定价机制、价值发现功能等向其他金融体系传导,同时在融合过程中要注重

不同金融生态的异质性,即在统一基本原则的要求下,构建更具差异化的金融要求。譬如绿色普惠金融

可更加强调负面清单机制,尤其针对刚从脱贫攻坚中恢复的乡村地区,绿色金融重在防范其迈入“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绿色科技金融则更注重直接投资市场的绿色化建设与绿色保险功能的发挥,为科技

创新匹配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等。三是不断提高各类绿色金融标准之间的协同性。以支持“双碳”目标实

现为重要的主导原则,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降低绿色识别成本。参照《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

版)》的绿色产业分类,研究开发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等标准,在体现特点的同时重视各类绿色

金融标准与现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标准的衔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四是优化绿色金融发展

与外部激励政策的协同性。既要在绿色金融薄弱环节加强激励性货币和财税政策支持,向全国推广在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的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的贴息、资金奖补等措施,提升市场主

体应用绿色金融产品积极性,也要逐步优化激励的方式与领域,可在激励性货币和财税政策中引入环境

与碳相关指标,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继续探索将已稳定的激励机制向其他薄弱领域转移,更好发

挥激励作用。最后,也要通过在金融的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进程中,逐步将引导性、激励性政策向强制

性、约束性政策、法律法规转变,强化市场主体法律责任,落实绿色金融的各项执行要求。

(二)拓宽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的广度和深度

要将已有成熟度较高的绿色金融产品在更广地区、更多领域推广运用,同时也要强化绿色金融新兴

产品的创新力度,并重点体现在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丰富与“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拓展。在

当前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丰富方面:一是在信贷产品体系中强化绿色信贷与碳排放的关联。即将碳排放

相关要求融入绿色信贷,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与碳足迹、低碳发展潜力等相挂钩的绿色信贷产品,推动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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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碳排放权等碳资产成为有效抵质押品。二是在资本市场产品体系中进一步发挥环境定价在产品定价

中的作用。支持资本市场通过差别化定价推出更多支持碳中和目标的产品,包括绿色债券、气候债券、绿
色资产支持证券等。推动绿色基金策略与产品的多样化,拓宽绿色基金的融资渠道,引导公募/私募基

金、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资管等机构投资者建立绿色投资和ESG策略,将绿色定价、可持续理念纳入

投资评估流程并优化资产组合配置。三是在保险领域围绕“双碳”目标下的绿色与转型创新绿色保险品

种。紧密服务“双碳”目标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充分发挥绿色保险在绿色产业创新与传统产业转型中的风

险缓释功能,积极探索绿色保险对转型风险的研发与适配力度,积极为绿色转型、绿色技改的高碳企业提

供增信,增加绿色保险种类、提升保障范围。四是在碳金融领域有序挖掘碳资产的金融属性。进一步扩

充全国碳交易市场交易广度与深度,拓展参与主体及交易标的。完善有偿配额及抵消机制设计,尽快重

启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登记注册和交易,推动草原碳汇、海洋碳汇等生态资源减碳价值核算。
探索个人参与碳市场交易的制度设计,通过自愿减排/碳普惠等方式将个人绿色出行、植树造林、绿色消

费等低碳行动转化成为碳市场流通配额。在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拓展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将转型金融创

新作为实施重点。转型金融的建立旨在弥补当下绿色金融对高碳行业支持不足的问题,为此可借鉴国际

可持续发展挂钩类金融产品、转型债券等转型金融产品的市场实践经验,结合中国高碳企业特点,通过制

定高碳行业绿色转型标准,明确政府对转型行动的支持方向,在减少对“两高一剩”行业的“一刀切”现象

的同时,强化金融工具对碳密集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引导与支持。建立转型金融体系,需要在技术维度建

立绿色转型技术规范和约束框架,如高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实现路径和考核评价指标等,确保

金融精准投向具备转型效益的高碳领域;在产品维度,研究开发基金、保险、信托等风险偏好相对高于信

贷的金融产品,使高碳行业高风险的特征能与金融产品的偏好具备更好的匹配基础;在推进计划上,参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可选择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开展转型金融创新试验试点。

(三)提升绿色金融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

建立能够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金融体系,是在气候变化的客观环境下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必然举措,要提前布局,防患于未然。一是逐步建立企业和金融机构碳排放相关环境信息披露

的强制性制度,以夯实气候风险管理的实施基础。信息披露能力建设是为金融安全性、流动性提供保障

的重要制度建设,也是倒逼金融机构和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关键制度,更是争取国际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

道的重要手段,为此要扩大上市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广度和深度,探索加入碳中和相关指标,制定、
完善碳排放、碳足迹信息披露的制度依据,在披露中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明确碳排放治理中的监管管理、
事务管理、法律责任等信息,引导企业规划自身碳中和路线图。同时建议环境相关数据经鉴证后披露,增
强数据的科学性、可核查性。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在理念、方法、实践等方面多管齐下,以切实提高气候风

险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管理理念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在投融资活动中融入可持续理念;在风险管理方法

方面,完善金融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与气候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充分评估资产

配置的气候风险和机遇;在投资实践方面,在原有授信与投资体系中构建或引入项目可持续分类、ESG
评估方法学,评价指标纳入资产的碳排放强度、高碳资产、绿色或零排放资产占比等指标,配合碳中和目

标评估资产组合绿色、环保、可持续性;在监管手段方面,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加强对金融机

构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动态监控,动态调整产品要素,并将相关措施纳入监管绩效考量。三是加强相关部

门在气候和环境数据沟通方面的协作,优化气候风险管理的配套环境。建立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平台,构
建更为完善的企业气候环境表现数据库,降低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难度,提高数据服务金融创新的效率。

(四)强化科技、人才等关键要素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投入

提高绿色金融的运用水平,能力建设是关键。一是运用金融科技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效能。加强金融

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围绕碳中和目标的需求,在碳核算、绿色资产识别、产品创新开

发、认证与溯源、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领域推动信息技术应用。譬如在绿色信贷方面,将能源管理数据

平台与金融投入相结合,构建贷前预测、贷中管理、贷后评估的实施监测体系;绿色保险方面,利用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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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收集环境信息,研究开发碳中和保险模型,为绿色保险开发、费率厘定、承包理赔等提供数据支持。二

是加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提高绿色金融职业能力。绿色金融是一项复合型工程,既需要对金融业本身

有所了解,也需要兼具产业知识、法律知识等相关知识体系,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中尚未全面普及绿色金融

的专业教育,复合型人才较为有限。在实践操作中,绿色金融投向的精准性很大程度受到一线业务人员

的影响,而一线业务人员能力的建设投入仍较为有限,因此加强绿色金融的人才培养是推动绿色金融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三是加大第三方市场建设,提高绿色金融运行质效。基于目前人才培育的短板以及绿

色金融领域的专业性,大力发展绿色信用评价、碳中和复合性咨询服务等第三方中介机构有积极意义,在
构建不同行业间沟通桥梁的同时,也将基于第三方鉴证等业务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科

学性,共同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绿色金融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窗口,在展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进程及绿色金融的新经验之时,还
可充分引入国际可持续投资资金,拓宽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为此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发挥

双边、多边合作组织在绿色金融市场的资金引导作用。鼓励国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市场,
推动境内银行、股权类投资机构等开展海外绿色低碳投融资活动,在合作的同时吸收先进理念和技术,提
升自身的环境和气候风险管理能力,在交流合作中发展壮大。同时积极引入国际可持续机构投资者,并
将有益的国际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本地化,更有力支持国内“双碳”目标实现。此外也要依托世界银行

等多边金融机构,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交流,发挥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可持续金融国际合作平台等

双边、多边合作平台功能,加强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技术交流、信息披露、产品和服务创新等多个领域的

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绿色投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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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xternal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global
 

warming
 

induced
 

by
 

human
 

activitie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and
 

the
 

n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Green
 

finance
 

was
 

born
 

and
 

has
 

grown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ith
 

China
 

emerging
 

as
 

a
 

global
 

leader
 

in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China’s
 

goals
 

of
 

peak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before
 

2030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proposed
 

in
 

2020
 

would
 

then
 

generate
 

enormous
 

demand
 

for
 

gr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he
 

contribution
 

of
 

green
 

finance
 

should
 

be
 

expanded
 

further.

Starting
 

with
 

the
 

concept
 

of
 

green
 

finance
 

and
 

its
 

international
 

progres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stages
 

of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clarifies
 

that
 

the
 

current
 

Paris
 

Agreement
 

has
 

driven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into
 

a
 

new
 

stage.
 

Based
 

on
 

the
 

macro
 

impact
 

of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o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development
 

forces,
 

we
 

examine
 

the
 

higher
 

dema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market,
 

and
 

ecolog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main
 

functions
 

of
 

green
 

financ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market
 

pricing;
 

we
 

also
 

explore
 

the
 

role
 

of
 

China’s
 

green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major
 

challenges
 

for
 

advancement.
 

Eventually,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market,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to
 

help
 

China
 

fulfill
 

its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on
 

schedule.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s
 

distinguished
 

by
 

establish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in
 

a
 

systematic
 

manner
 

and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s
 

at
 

each
 

stag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s,
 

we
 

attempt
 

to
 

match
 

the
 

supply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fin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under
 

the
 

goal
 

and
 

make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logic
 

of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inner
 

mechanism
 

of
 

green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paper
 

helps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usinesses,
 

and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better
 

deal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green
 

finan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system
 

and
 

the
 

enrichment
 

of
 

market
 

practice
 

will
 

ai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green
 

finance
 

along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Keywords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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